【20】分公司变更登记提交材料规范

1、《分公司登记申请书》。

2、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》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。

3、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《企业登记前置许可项目目录》（以下简称“目录”）规定分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，提交“目录”规定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。
4、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。

◆因公司名称变更而申请变更分公司名称的，提交公司登记机关出具公司《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》复印件、变更后公司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。

◆分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，提交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。分公司变更后经营范围涉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《企业登记前置许可项目目录》（以下简称“目录”）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，提交“目录”规定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。
◆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，提交变更后营业场所的使用证明原件或复印件。

◆分公司变更负责人的，提交原任分公司负责人的免职文件、新任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及其身份证件复印件。

5、《联络员信息》（未备案的提交）。

6、《组织机构代码证》（已申领的提交，原证件遗失的，申请人应当提交刊登遗失公告的报纸报样；未申领的提交《申明》）。

7、《税务登记证》（已申领的提交，原证件遗失的，申请人应当提交刊登遗失公告的报纸报样；未申领的提交《申明》）。
8、公司营业执照正、副本。

